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天津市火灾事故调查处理规定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天津市火灾事故调查处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bookmark: _GoBack]2023年10月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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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火灾事故调查处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火灾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总结吸取火灾事故教训，强化问题整改和责任追究，促进消防安全责任落实，预防和减少火灾危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天津市消防条例》和《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意见〉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文件，结合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重大火灾事故、较大火灾事故和造成人员死亡或者产生社会影响的一般火灾事故的调查处理。发生特别重大火灾事故，本市按照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有关部门要求做好调查处理相关工作。火灾等级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法律、法规、规章对铁路、港航、民航、国有林区、矿井地下部分、军事设施等火灾事故的调查处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生产安全事故，按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火灾事故调查处理应当坚持及时、客观、公正、合法的原则，调查火灾事故原因，统计火灾事故损失，依法对火灾事故作出处理，总结火灾事故教训。

第二章  火灾事故调查处理

第四条  造成人员死亡或者产生社会影响的一般火灾事故和较大火灾事故，由事发地所在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调查处理；重大火灾事故由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调查处理。市、区人民政府可以直接组织成立火灾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也可以委托市、区消防救援机构组织成立火灾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第五条  火灾事故发生后，市、区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请成立火灾事故调查组，对火灾事故进行调查处理。
第六条  火灾事故调查处理过程中，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发生变化，依照本规定由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调查处理的，市人民政府另行组织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
市人民政府认为必要时，可以提级组织调查区人民政府负责调查处理的火灾事故。
第七条  火灾事故调查组组长由负责组织调查处理的人民政府指定，可以由负责组织调查处理的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或者本级消防救援机构负责人担任，负责主持调查组工作。调查组成员包括消防救援机构、公安机关、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其他行业监管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可以邀请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派员参加。
火灾事故调查组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与调查。
第八条  火灾事故调查组履行下列职责：
（一）调查火灾事故原因；
（二）统计火灾事故损失；
（三）认定火灾事故性质，查明火灾事故责任；
（四）总结火灾事故教训；
（五）提交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第九条  火灾事故原因调查应查明起火时间、起火部位、起火点和起火原因，火灾蔓延扩大的经过，火灾发生地和相关部门的应急救援及处置情况。
第十条  火灾事故损失统计应包括火灾导致的直接财产损失、火灾现场处置费用、人身伤亡所支出的费用及自火灾扑灭之日起7日内，人员因火灾或灭火救援中的烧灼、烟熏、砸压、辐射、碰撞、坠落、爆炸、触电等原因导致的死亡、重伤和轻伤。
第十一条  火灾事故责任调查应查明工程建设、中介服务、消防产品质量、使用管理等各方面的主体责任以及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等。涉嫌犯罪的，火灾事故调查组应当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并商请同级检察机关同步介入侦查；涉及行政处罚的，火灾事故调查组应及时交由主管部门实施处罚；涉及党纪政务处分的，火灾事故调查组应及时向纪检监察机关提供火灾事故调查、处理建议等相关材料。
第十二条  总结火灾事故教训应针对火灾事故暴露出的管理方面的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和防范建议。
第十三条  火灾事故调查报告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一）火灾事故发生场所概况；
（二）火灾事故发生经过和救援处置情况；
（三）火灾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四）火灾事故起火原因和灾害成因；
（五）火灾事故的责任认定；
（六）火灾事故整改措施和防范建议。
火灾事故调查报告应当附带有关证据材料。调查组成员应当在火灾事故调查报告上签名，有不同意见的，附专页说明不同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第十四条  火灾事故调查组应自火灾发生之日起60日内完成火灾事故调查处理，提交火灾事故调查报告；情况复杂疑难的，经负责组织调查处理的人民政府批准可延长60日。火灾事故调查处理中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检验、鉴定时间不计入调查期限。
第十五条  负责组织调查处理的人民政府在收到火灾事故调查报告之日起30日内予以答复。
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火灾事故进行处理。

第三章  火灾事故整改评估

第十六条  重大火灾事故和较大火灾事故调查结案后10个月至1年内，负责组织调查处理的人民政府成立火灾事故整改评估组，对火灾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第十七条  火灾事故整改评估组原则上由火灾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组成。
火灾事故调查处理涉及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邀请同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参加整改评估工作组，评估刑事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整改评估组可以聘请相关专业技术服务机构或专家参加评估。
第十八条  火灾事故整改评估组应形成评估报告报负责组织调查处理的人民政府，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十九条  火灾事故整改评估组重点评估以下内容：
（一）火灾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二）重大问题、重大风险隐患整改情况；
（三）火灾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第二十条  火灾事故整改评估暴露出的突出问题，尚缺乏管理和技术依据，或现行规范标准不满足火灾防控需求时，由火灾事故整改评估组提请有关机关制修订法规或标准规范。

第四章  责任落实

第二十一条  火灾事故调查组、整改评估组成员在火灾事故调查评估工作中应当诚信公正、恪尽职守，遵守纪律、保守秘密，不得擅自发布火灾事故调查处理有关信息。
第二十二条  火灾事故调查组、整改评估组及其成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火灾事故调查、整改评估工作不负责任，致使工作出现重大疏漏的；
（二）包庇、袒护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
（三）借机打击报复相关单位和人员，导致无责受罚、轻责重罚的。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按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根据实际工作，将火灾事故调查等执法办案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第二十四条  火灾事故调查处理结案后，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将调查处理工作有关文件、证据、资料等归档保存。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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